
信息披露

2025/5/24

星期六

B03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0287� � � � � � � � �证券简称：飞利信 公告编号：2025-022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塔院志新村2号飞利信大厦9层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杨振华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

15到9:25，9:30到11:30，下午13:00到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3日9:15到15:00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

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91人，代表股份163,133,3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36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147,784,7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966％。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2人，代表股份15,348,5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9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85人， 代表股份42,973,8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41％。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531,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51％；反对2,219,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4％；弃权3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372,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9456％；反对2,21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43％；弃权382,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01％。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446,8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2％；反对2,293,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8％；弃权3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287,3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7485％；反对2,293,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67％；弃权393,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47％。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464,5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40％； 反对2,

23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2％；弃权4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305,0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7897％；反对2,23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90％；弃权430,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13％。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220,1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42％；反对2,365,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02％；弃权5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060,6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210％；反对2,36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50％；弃权547,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0％。

5、《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14,4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1％；反对2,558,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86％；弃权5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854,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7423％；反对2,55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45％；弃权560,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31％。

6、《关于公司2024年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9,506,1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65％；反对3,202,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0％；弃权4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346,6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595％；反对3,202,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17％；弃权424,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87％。

7、《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46,0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4％；反对2,315,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1％；弃权47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0,186,5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5140％；反对2,31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72％；弃权472,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88％。

8、《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9,730,4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40％；反对2,816,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3％；弃权5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570,9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0815％；反对2,81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31％；弃权586,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55％。

9、《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9,672,3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4％；反对2,871,

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00％；弃权5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512,8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9463％；反对2,87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3％；弃权589,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2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律师、王晓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

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保证，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做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

的，并已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

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重要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二）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的时间（包括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出

席会议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登记办法，以及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等内容。

（三）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按会议通知的时间于2025年5月23日召

开。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

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91人，代表公司股份163,133,36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1.36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9人， 代表公司股份147,784,78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966%。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82人， 代表公司股份15,348,58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69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885人， 代表公司股份42,973,8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941%。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杨振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 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531,5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51%；反对票为2,219,3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4%；弃权票为382,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0,372,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9456%；反对票为2,21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1643%；弃权票为38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8901%。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446,8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32%；反对票为2,293,4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8%；弃权票为393,1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0,287,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7485%；反对票为2,29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3367%；弃权票为393,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147%。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464,5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40%；反对票为2,238,5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2%；弃权票为430,3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0,305,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7897%；反对票为2,2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2090%；弃权票为430,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13%。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220,1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42%；反对票为2,365,7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02%；弃权票为547,5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0,060,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2210%；反对票为2,36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5050%；弃权票为547,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2740%。

5、《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014,4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81%；反对票为2,558,9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86%；弃权票为560,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9,854,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7423%；反对票为2,5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9545%；弃权票为56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031%。

6、《关于公司2024年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票为159,506,1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65%；反对票为3,202,3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0%；弃权票为424,9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9,346,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1.5595%；反对票为3,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4517%；弃权票为424,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887%。

7、《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160,346,0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14%；反对票为2,315,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1%；弃权票为47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0,186,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5140%；反对票为2,3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3872%；弃权票为472,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988%。

8、《关于确定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为159,730,4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40%；反对票为2,816,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3%；弃权票为586,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9,570,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2.0815%；反对票为2,81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5531%；弃权票为586,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655%。

9、《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5年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为159,672,368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4%；反对票为2,871,2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00%；弃权票为589,8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9,512,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1.9463%；反对票为2,87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6813%；弃权票为589,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725%。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之一，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使用，未经

本所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经本所及经办律师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邓文胜：____________

王 晓：____________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5-076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

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3月21日、4月8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

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

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完成评估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详见2025年3月22日、4月4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 ）已完成其公司章程、股东

名册变更和公司治理架构调整等工作，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页岩气公司” ）已

实际控制天然气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页岩气公司可通过参与天然气公司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

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天然气公司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相关规定，天然气公司自2025年4月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页岩气公司、天然气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16日、5月2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变更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变更项目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

发有限公司

投资人（股权）变更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100000万人民币元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100000万人民币元； 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88829万人民币

元；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出

资 80347.19万人民币元

注册资本变更 100000万人民币元 269176.19万人民币元

市场主体类型变更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

司

投资人（股权）变更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100000万人民币； 云南能投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出资 90451.35万人民

币

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出

资 190451.35万人民币

市场主体类型变更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

至此，公司本次以控股子公司天然气公司股权向页岩气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完成。

三、对公司的影响

天然气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及占上市公司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4月30日/2025年1-4月

（未经审计）

天然气公司 上市公司

天然气公司占

上市公司比例

天然气公司 上市公司

天然气公司占

上市公司比例

营业收入 102,087.13 345,304.60 29.56% 40,787.29 128,727.37 31.69%

利润总额 -15,189.75 68,017.49 -22.33% -3,102.21 30,033.74 -10.33%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6,031.84 67,503.67 -12.47%注1 -3,225.42 28,602.34 -5.92%注1

资产总额 478,178.01 1,874,788.26 25.51% 455,748.93 1,508,947.40 注2

负债总额 302,205.90 1,030,263.92 29.33% 282,641.43 724,247.38 注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63,907.46 741,997.95 11.60%注3 160,891.91 771,455.74 10.95%注3

注1：天然气公司占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天然气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上市公司对天然气公司的持股比例52.51%/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

注2：天然气公司自2025年4月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4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已不包括天然气公司相关数据，故该处不再计算天然气公司占上市公司比

例；

注3：天然气公司占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天然气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上市公司对天然气公司的持股比例52.51%/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00%。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以及业务，编

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以及业务，

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

公司以及业务，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 天然气公司

自2025年4月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天然气公司4月末报表（未经审计）计算，天然气公

司4月末资产总额455,748.93万元、负债总额282,641.43万元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天然气公司1-4月

实现营业收入40,787.2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25.42万元、经营性净现流1,204.29万

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同时，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按33%的持股比例

确认对页岩气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续按权益法进行会计核算。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完成后，天然气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将

成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前期为天然气公司全资子公司玉溪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曲靖能投天然

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安宁有限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将被动形成关联担保。 2025年3

月21日、4月8日，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被动形成

关联担保的议案》。《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详见2025年3月2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5年4月7日，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 ）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保

证合同》，能投集团为公司上述关联担保提供反担保。 《关于以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

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详见

2025年4月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就上述关联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担保余额合计58,405.51万元）的后续处理，页岩气公司及能

投集团承诺在本次增资交割后3个月内，向原有担保的权利人提供符合其要求的新的担保措施或者确保

天然气公司偿还完毕对应的担保债务，以使得公司为天然气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原有担保得以撤销、

解除或消除。

公司后续与天然气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遵循市场定

价原则，保证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天然气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或委托天然气公司理财，以及其他天

然气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紧抓战略机遇，集中资源进一步聚焦新能源核心主业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公司的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与此同时，本次交易有

利于实现天然气产业链“产供储销” 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优势，有效突

破当前制约天然气业务发展的瓶颈，不断改善和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作为重要参与方，也将受益于未来

其更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以控股子公司天然气公司股权向页岩气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已完成， 天然气公司自2025

年4月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登记通知书((昆官)登字[2025]第23719号)；

2.登记通知书((昆官)登字[2025]第25084号)。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5179� � � � � � � �证券简称：一鸣食品 公告编号：2025-016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服务区A3-14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949,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27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立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邓秀军、董事会秘书林益雷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20,900 99.9323 193,000 0.0571 35,600 0.010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15,500 99.9307 197,700 0.0584 36,300 0.010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16,900 99.9311 197,700 0.0584 34,900 0.010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13,700 99.9302 199,100 0.0589 36,700 0.010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680,100 99.9202 234,500 0.0693 34,900 0.01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20,200 99.9321 194,600 0.0575 34,700 0.010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08,500 99.9286 204,400 0.0604 36,600 0.011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300,500 99.8998 215,900 0.0835 43,100 0.016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675,000 99.9187 230,400 0.0681 44,100 0.013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05,200 98.7667 213,300 1.0426 39,000 0.190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银行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11,700 99.9296 198,900 0.0588 38,900 0.0116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12,000 99.9297 196,900 0.0582 40,600 0.0121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02,200 99.9268 206,400 0.0610 40,900 0.01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0,188,100 98.6831 234,500 1.1462 34,900 0.1707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

构并支付报酬的议

案》

20,216,500 98.8219 204,400 0.9991 36,600 0.1790

8

《关于2025年公司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0,198,500 98.7339 215,900 1.0553 43,100 0.2108

9

《关于2025年公司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20,183,000 98.6581 230,400 1.1262 44,100 0.2157

10

《关于2025年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

20,205,200 98.7667 213,300 1.0426 39,000 0.1907

11

《关于2025年度公

司银行授信及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20,219,700 98.8375 198,900 0.9722 38,900 0.1903

12

《关于取消公司监

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及相关议事

规则的议案》

20,220,000 98.8390 196,900 0.9624 40,600 0.1986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小额快速融资相关

事宜的议案》

20,210,200 98.7911 206,400 1.0089 40,900 0.2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13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表决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7-13，经表决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议案10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朱立科、朱立群、李红艳、李美香、浙江明春集团有限

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建锋、曹子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1号指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一鸣食品《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5-24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51� � � � 900938� �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 � �公告编号：2025-01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07号天津艺龙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8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9,632,4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78,413,7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218,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339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97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4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朱勇先生、董事兼总裁于杰辉先生、董事陈文彬先生、独立董事白静女士、独立

董事胡正良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禹培峰先生、监事何琳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姜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6,090,578 98.5971 11,769,999 1.3399 553,158 0.0630

B股 895,000 73.4389 323,700 26.561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66,985,578 98.5622 12,093,699 1.3748 553,158 0.063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13,542,293 51.7095

12,093,

699

46.1782 553,158 2.11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所有议案均为须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

议案，投票情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2.第1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甄朝勇 马宏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5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3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700,000,04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210,000,013.8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9 －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

期限计算应缴纳的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所得税自

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10-57809936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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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元” ）

的通知， 世纪新元使用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于近期办理了部分解除质押和

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购回

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世纪

新元

是

50,000,

000

8.12% 2.21% 否 否

2023年5

月22日

2025年5

月22日

2026年5

月21日

国都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项目

建设

资金

二、控股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世纪新

元

是 2,000,000.00 0.32% 0.09%

2023年5月

22日

2025年5月

22日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前累

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本次质押延

期购回后累

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世纪

新元

616,061,

198

27.25%

431,860,

000

429,860,

000

69.78%

19.02

%

0 0.00% 0 0.00%

申华

控股

集团

有限

公司

60,486,

283

2.68%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曹鹤

玲

42,097,

770

1.86% 0 0 0.00% 0.00% 0 0.00%

31,573,

327

75.00%

合计

718,645,

251

31.79%

431,860,

000

429,860,

000

59.82%

19.02

%

0 0.00%

31,573,

327

10.93%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世纪新元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世纪新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9,3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7.4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49%，对应融

资金额4.31� �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07,9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9.9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62%，对应

融资金额7.95亿元。

3、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世纪新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资

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投资收益、分红、其他收入等，其质押的股份现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世纪新元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部分偿还、提前购回等。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世纪新元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告知函；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协议；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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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

募集资金专户。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6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3〕1278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931.9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5.1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13,072,42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06,322,101.94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1,806,750,318.0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9月1日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3〕467号）。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

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按规定要求管理和使

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续状态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1124210000 正常

温州银行衢州分行 901000120190005025 正常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1060000041094 正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衢州分行 584767509000015 正常

温州银行衢州分行 901000120190005001 正常

温州银行衢州分行 901000120190005009 正常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1060000040971 正常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1060000042134 正常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819510828 正常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819510000 正常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1060000041359 正常

中国工商银行衢州衢化支行 1209280029200277520 正常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0160000320042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585610002 正常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585610000 正常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585610001 正常

温州银行衢州分行 901000120190031059 正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衢州衢化支行 584738449400015 正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光华路支行 25605012010090003585 本次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衢州支行营业部 13810078801600002324 本次注销

兴业银行绍兴柯桥支行 359060100100176630 本次注销

招商银行衢州分行 570900585610518 正常

温州银行衢州分行 901000120190005017 正常

中国工商银行衢州衢化支行 1209260619200234064 正常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续状态

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3308040160000320042 本次注销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光华路支行 25605012010090003585 本次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衢州支行营业部 13810078801600002324 本次注销

兴业银行绍兴柯桥支行 359060100100176630 本次注销

为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